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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人

開會詞 
主席歡迎各委員及政府部門代表出席灣仔區議會屬下社區建設委員會

第二十二次會議。 

 

2. 主席請委員留意放置於席上經修訂的議程及有關文件。 

  
 
 
 

 

第 1 項：通過灣仔區議會屬下社區建設委員會第二十一次會議記錄 
  

3. 經盧天送委員動議，李均頤議員、鄭其建議員及鍾嘉敏議員和議，會議

記錄獲得通過。 

 

 
 

 

資料文件 
第 2 項：灣仔區議會屬下社區建設委員會行動清單 

(社區建設委員會第 27/2011 號文件) 

4. 委員備悉文件。 

 

(彭錫為委員於四時十二分出席會議。) 
 

  

第 3 項：社區建設委員會屬下工作小組的進度及委員會活動報告 

(社區建設委員會第 28/2011 號文件) 
  

5. 大廈管理工作小組主席鍾嘉敏議員補充説，「2010 大廈管理手冊」的資

料已經齊備，期望手冊的編印工作能於本年七月內完成。為加強宣傳及交流，

建議舉辦「2010 大廈管理手冊」發佈會暨茶聚，由講者分享相關講題，並邀

請大廈業主立案法團成員參加。 

 

6. 各委員支持是項建議，並備悉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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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項：2011/2012 年度撥款予社區建設委員會的灣仔區議會撥款使用情況 

(社區建設委員會第 29/2011 號文件) 

7. 委員備悉文件。 

 

第 5 項：社會福利署東區及灣仔區福利辦事處：2011-2013 年度工作計劃 
(社區建設委員會第 31/2011 號文件) 

8. 社會福利署李佩珍女士向委員介紹文件，重點如下： 
(i) 多謝各委員以往的支持，使辦事處過往的工作能夠順利推行； 

(ii) 面向未來的日子，辦事處總結數點觀察，包括人口老齡化、

優質義工力量、精神健康及通脹升溫； 

(iii) 辦事處未來兩年的工作以「正向思維齊擁有、敬老扶幼樂悠

悠」為主題，工作目標包括：(一)持續深化地區夥伴合作；(二)

提供社區支援服務；(三)推動和諧共融、正向積極的社區氣

氛；以及(四)團結同工、提升專業水平；以及 

(iv) 期望繼續與灣仔區議會緊密合作，服務社區。 

 

9. 主席表示，署方和合作的社會服務機構在過去的委員會會議中介紹了各種

的工作，包括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服務及鄰里支援幼兒照顧計劃等。她同

意需要關注社區的精神健康，而委員會與署方合辦的「快樂傳城」及「快樂

工程」活動的目標正是支持精神困擾人士及建立一個和諧社區。她期望日後

各單位能舉辦更多關注社區精神健康的活動。 

 

10. 委員對本議題有以下意見： 

(i) 同意人口老齡化是社會需要面對的挑戰，也認為不少退休人

士仍然活躍社區，並具有專業資格和才能，期望署方能提供

平台，組織這些退休人士，鼓勵他們參與義務工作，協助少

數族裔、新來港學童等弱勢社群； 

(ii) 除了招募年青義工外，也可鼓勵一些較年輕的退休人士為有

需要的長者提供義務工作，推動「長者服務長者」的理念；

以及 

(iii) 期望政府能提供更多配套設施，建立「長者友善社區」。 

 

11. 李女士對委員的意見有以下回應： 

(i) 同意委員的意見，退休人士也可繼續積極貢獻社會； 

(ii) 認為應先提高社區人士對人口老齡化的意識，以達致如何建

立「長者友善社區」以及如何推行「長者服務長者」的共識；

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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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期望與區議會在這方面繼續合作。 

 

12. 主席建議可於日後的會議中專題探討「長者友善社區」。她並提議署方考

慮給予在職婦女及中年男士更多支援。 

 

(孫啟昌委員於四時五十分離席。) 
 

(羅翠鳳女士及黃金全先生於四時五十分出席會議。) 
 

第 6 項：政府統計處：2011 年人口普查簡介 
(社區建設委員會第 32/2011 號文件) 

13. 主席歡迎政府統計處高級統計師(普查策劃)羅翠鳳女士及高級外勤統計

主任(普查)黃金全先生就是項議題出席會議。 
 
14. 羅翠鳳女士向委員介紹文件，重點如下： 

(i) 自 1961 年起，香港每十年進行一次人口普查，並於兩次普查

中間進行一次中期人口統計；加上較小規模的統計調查及行

政系統的統計數據等其他人口數據來源，從而得出完整的人

口數據系統； 
(ii) 人口普查會全面統計本港的人口，是細小地理分區和人口分

組的主要統計資料來源，能協助政府籌劃建設及釐定政策，

作為私人機構釐定業務方針的參考資料，並且幫助研究人員

進行社會和經濟研究； 
(iii) 根據《普查及統計條例》(第 316 章)第 9 條制定的《普查及統

計(2011 年人口普查)令》，所有在該令指定的人士(包括香港

居民及訪客)，必須提供人口普查所需的資料； 
(iv) 是次人口普查為期 34 天，由本年六月三十日至八月二日舉行； 
(v) 陸上人口以屋宇單位為基礎，而水上人口的點算對象是居於

船艇的人士；是次普查的參考時刻是二○一一年六月三十日

凌晨三時； 
(vi) 統計處會於本年六月二十三日至六月底前分批郵寄通知信給

住戶；就沒有明確郵寄地址的屋宇單位，統計處會安排統計

員於人口普查面談訪問階段(即本年七月十六日至八月二日)
親身派發通知信給有關住戶； 

(vii) 十分之九的住戶將須回答短問卷，提供一些基本的人口特徵

資料；而另外十分之一的住戶則須回答長問卷，提供多方面

的社會和經濟特徵資料； 

CBC/第二十二次會議記錄 四



   
負責人

(viii) 是次人口普查引入了電子問卷，方便住戶在網上填報長問卷

及短問卷；住戶也可於本年七月七日前以郵寄方式遞交短問

卷；而統計員會於面談訪問階段，登門訪問尚未以自填方式

遞交問卷的住戶； 
(ix) 進行面談訪問的統計員會穿著統計處提供的制服，並會持有

統計員身份證明書；處方也會就是次普查舉行大型的宣傳，

協助受訪人士識別統計員； 
(x) 普查搜集所得的個人及個別住戶資料，均會按法例規定嚴加

保密，處方也制訂了明確的保密程序，亦會嚴格訓練所有統

計工作人員，讓他們明白有關的法律責任及保密程序的細

節；所有問卷會在普查開始後的一年內銷毀； 
(xi) 是次人口普查摘要結果計劃於二○一二年二月公布，而較詳

細的結果將會隨後透過不同形式分階段發布；以及 
(xii) 請各委員向區內居民宣傳是次人口普查，呼籲居民提供準確

資料，並且就處方在區內進行外勤工作時須注意的事項提供

意見。 
 

15. 各委員對本議題有以下提問及意見： 

(i) 查詢人口普查可否統計出「劏房」的數字，以供屋宇署等政

府部門參考； 
(ii) 詢問會否統計露宿人口、居住於天台或樓梯底人士的數字； 

(iii) 詢問可否統計出在國內工作的香港人口； 
(iv) 查詢普查問卷被銷毀後，會保留哪些具參考價值的數據； 

(v) 詢問稅務局能否索取普查所得的個人入息資料； 
(vi) 查詢能否透過是次人口普查，調查失業人士的失業時間，以

推算最低工資立法導致的失業數字；  
(vii) 不同專題的統計調查，包括內地孕婦來港產子及人口老化等

數據分析，也有助香港的持續發展，詢問處方什麼時候會進

行這些專題統計調查； 
(viii) 詢問人口普查與人口推算的分別； 
(ix) 詢問將會發布的普查結果，除了提供各區家庭住戶的每月收

入中位數外，會否提供每區最高收入家庭及最低收入家庭的

數字；以及 
(x) 查詢會否統計和公布各區的流動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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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羅女士對委員的提問及意見有以下回應： 

(i) 如個別屋宇單位被分裝成數個獨立單位，處方會分別點算居

於這些獨立單位的住戶；在通知信中，處方會請有關住戶告

知處方在同一地址的屋宇單位內有否其他住戶或通知該屋宇

單位內其他住戶與處方聯絡；處方也會抽樣檢核住戶填交的

問卷，以提高資料的準確性； 

(ii) 處方可比較普查所得的屋宇單位數目及處方在進行普查前地

址資料庫反映的屋宇單位數目，在某程度上可了解期間整體

屋宇單位數目的變化； 

(會後註：人口普查的主要目的是點算人口，而並非點算全港

建築物及其用途。由於「劏房」未有具體的統計定義，人口

普查不能提供某個時點「劏房」的數目。) 
(iii) 處方會與社會福利署合作，統計本港的露宿人口；人口普查

亦會向居住於天台或樓梯底人士搜集資料； 

(iv) 人口普查會搜集住戶成員不在港的時間，從而得出人口的流

動性；國家統計局去年進行人口普查時，處方有參與協商，

以統計居於國內的香港人口；  

(v) 處方會在整理普查資料後，將結果提供給各決策局及政府部

門參考； 

(vi) 個人及個別住戶的資料將會被銷毀，經整合後的數據若不能

推敲出個別人或個別住戶人士的資料，則會被保留； 

(vii) 普查所得的所有個人及個別住戶的資料，均不會向任何未獲

授權人士(包括其他政府部門)透露； 

(viii) 由於人口普查的規模大，需要訓練大量統計員，同時亦應平

衡問卷長度為住戶帶來的回應負擔，問卷項目不宜定得太仔

細；加上人口普查的籌備工作早於兩三年前已展開，即使單

從時間上的考慮，都不可能在是次普查中加入調查失業人士

的失業時間，以推算最低工資立法導致的失業數字； 
(ix) 處方曾就最低工資立法事宜進行統計調查，提供相關數據協

助該項政策的制定； 
(x) 處方有定期在出生註冊處進行統計調查，詢問內地孕婦在港

所生嬰兒將來的來港意向，以推算香港未來的人口； 
(xi) 處方也會按決策局及其他部門的需要，舉行專題統計調查或

數據分析，以協助它們制定及推行政策； 

(xii) 人口普查是統計在某一參考時刻本港的人口，而人口推算則

是根據一些假設性的資料估計出來的數字；根據經驗，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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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算的結果亦很準確，也有助決策局及其他部門制定政策；

以及 

(xiii) 人口普查能提供包括各區流動人口、每區最高收入家庭及最

低收入家庭等細小分區人口數字；若各委員有興趣，可瀏覽

處方的網頁，參閱以往普查的統計數字。 
 

17. 主席多謝羅女士及黃先生出席會議。 
 
(羅翠鳳女士及黃金全先生於五時二十五分離席。) 
 
討論事項 
第 7 項：區議會撥款申請 

18. 委員經討論後，支持以灣仔區議會預留給委員會的撥款，資助以下活動： 

文件編號 計劃名稱 申請機構 申請款額

(元) 

建議撥款額

(元) 

第 30/2011 號 「守法規 重廉潔」

灣仔區倡廉活動 
廉政公署東港島

辦事處 
20,000 20,000 

備註： 
(1) 委員支持申請團體向撥款及常務委員會申請豁免活動宣傳開支的限額，但建議

申請團體可考慮減少地區特稿的支出，改以其他方式宣傳活動；及 
(2) 由於活動在區議會暫停運作期間舉行，活動的所有宣傳品不可以顯示區議會或

委員會合辦的字句，而須以「灣仔區議會贊助」的形式舉行。 
 
會後註： 
(1) 秘書處已於二○一一年六月十日，向各委員傳閱申請團體按委員會的建議修改

後的申請文件(社區建設委員會第 30/2011 號文件(經修訂))，供各委員參閱；及 
(2) 撥款及常務委員會於二○一一年六月二十八日的會議上，通過此撥款申請，詳

情請參閱撥款及常務委員會第 85/2011 號文件。 
第 40/2011 號 2011 慶回歸綜合晚

會 
灣仔社區聯會 20,992 20,992 

備註：盧天送委員及李均頤議員申報利益，表示分別為舉辦機構(灣仔社區聯會)的
主席及副主席，並在討論撥款申請時避席。 
 
會後註：撥款及常務委員會於二○一一年五月二十七日傳閱是項撥款申請，並獲各

委員通過，詳情請參閱撥款及常務委員會第 76/2011 號文件。 
第 41/2011 號 慶祝回歸及國慶之

社區紀念品(掛手

巾) 

灣仔社區聯會 20,000 20,000 

備註： 
(1) 盧天送委員及李均頤議員申報利益，表示分別為舉辦機構(灣仔社區聯會)的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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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副主席，並在討論撥款申請時避席；及 
(2) 由於活動在區議會暫停運作期間舉行，活動的所有宣傳品不可以顯示區議會或

委員會合辦的字句，而須以「灣仔區議會贊助」的形式舉行。 
 
會後註：撥款及常務委員會於二○一一年五月二十七日傳閱是項撥款申請，並獲各

委員通過，詳情請參閱撥款及常務委員會第 77/2011 號文件。 
第 42/2011 號 慶祝回歸及國慶之

社區紀念品(水杯) 
灣仔社區聯會 27,475 27,475 

備註： 
(1) 盧天送委員及李均頤議員申報利益，表示分別為舉辦機構(灣仔社區聯會)的主席

及副主席，並在討論撥款申請時避席；及 
(2) 由於活動在區議會暫停運作期間舉行，活動的所有宣傳品不可以顯示區議會或

委員會合辦的字句，而須以「灣仔區議會贊助」的形式舉行。 
 
會後註：撥款及常務委員會於二○一一年五月二十七日傳閱是項撥款申請，並獲各

委員通過，詳情請參閱撥款及常務委員會第 78/2011 號文件。 
第 43/2011 號 慶祝回歸十四周年

暨健康生活嘉年華 
香港灣仔區各界

協會有限公司 
40,000 40,000 

備註：鍾嘉敏議員、李均頤議員、彭錫為委員及盧天送委員申報利益，表示分別為

舉辦機構(香港灣仔區各界協會有限公司)的執委、婦女部主任、婦女部主任及財務

主任，並在討論撥款申請時避席。 
 
會後註：撥款及常務委員會於二○一一年五月二十七日傳閱是項撥款申請，並獲各

委員通過，詳情請參閱撥款及常務委員會第 79/2011 號文件。 
第 44/2011 號 情繫灣仔 15 載 - 社

區尋寶大行動 之

「愛心湯包贈長者」 

循道衛理灣仔長

者服務中心 
60,000 60,000 

備註：委員支持申請團體向撥款及常務委員會申請豁免第 4(1)項「愛心消暑湯包」

的開支限額。 
 
會後註：申請團體於會後致函秘書處，表示因為時間緊迫，希望取消是項活動。委

員會已於二○一一年六月十四日的第一次特別會議上，接納有關申請。 
第 33/2011 號 印製區議會 2012 年

記事簿 
灣仔區議會社區

建設委員會 
15,500 15,500 

備註：由於活動在區議會暫停運作期間舉行，活動的所有宣傳品不可以顯示區議會

或委員會合辦的字句，而須以「灣仔區議會贊助」的形式舉行。 
 
會後註：撥款及常務委員會於二○一一年六月二十八日的會議上，通過此撥款申請，

詳情請參閱撥款及常務委員會第 86/2011 號文件。 
第 34/2011 號 印製區議會 2012 年

賀年月曆 
灣仔區議會社區

建設委員會 
13,000 13,000 

備註：由於活動在區議會暫停運作期間舉行，活動的所有宣傳品不可以顯示區議會

或委員會合辦的字句，而須以「灣仔區議會贊助」的形式舉行。 
 

CBC/第二十二次會議記錄 八



   
負責人

會後註：撥款及常務委員會於二○一一年六月二十八日的會議上，通過此撥款申請，

詳情請參閱撥款及常務委員會第 87/2011 號文件。 
第 35/2011 號 印製區議會 2012 年

利是封 
灣仔區議會社區

建設委員會 
41,200 41,200 

備註：由於活動在區議會暫停運作期間舉行，活動的所有宣傳品不可以顯示區議會

或委員會合辦的字句，而須以「灣仔區議會贊助」的形式舉行。 
 
會後註：撥款及常務委員會於二○一一年六月二十八日的會議上，通過此撥款申請，

詳情請參閱撥款及常務委員會第 88/2011 號文件。 
第 36/2011 號 印製區議會 2012 年

福字揮春 
灣仔區議會社區

建設委員會 
10,300 10,300 

備註：由於活動在區議會暫停運作期間舉行，活動的所有宣傳品不可以顯示區議會

或委員會合辦的字句，而須以「灣仔區議會贊助」的形式舉行。 
 
會後註：撥款及常務委員會於二○一一年六月二十八日的會議上，通過此撥款申請，

詳情請參閱撥款及常務委員會第 89/2011 號文件。 
 

第 8 項：2012 年區議會紀念品建議分發方法 
(社區建設委員會第 37/2011 號文件) 

19. 委員通過文件。 

 
第 9 項：2011-12 年度康復服務公眾教育活動 

(社區建設委員會第 38/2011 號文件) 

20. 主席報告，勞工及福利局撥款 53,000 元，資助本區的康復服務公眾教育

活動。灣仔區議會於二○一一年五月十七日的會議上，通過交由社區建設委

員會跟進。 

 

21. 委員同意上述安排。 

 
第 10 項：勞工及福利局撥款申請 

(社區建設委員會第 39/2011 號文件) 

22. 委員通過以勞工及福利局撥予委員會的撥款，資助「式式共融迎中秋」活

動，並豁免活動禮品派發對象的限制。 

 
其他事項 
23. 由於時間所限，委員同意以傳閱方式審批「2010 大廈管理手冊」發佈會

暨茶聚的合辦申請，活動預算為 3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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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 項：下次會議日期 

24. 主席宣布，下次會議日期為二○一一年七月二十一日(星期四)下午四時

正。 
 

議事完畢，會議於下午五時四十八分結束。 
 
灣仔區議會秘書處 
二○一一年七月 

 

 

本會議記錄於二○一一年七月二十一日正式通過。 

 
 
 

 


